附件2

专家利益冲突回避与保密承诺书

致：拉萨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作为“公开选取应收帐款诉讼律师代理单位”比选项目的评审专家申请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利益冲突回避

本人已知悉并充分理解本项目概况及评审要求，经审慎自查，本人确认截至本承诺书签署之日：

（一）与任何可能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律师事务所）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雇佣、顾问、重大交易等经济利益关系；

（二）与任何可能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或核心服务团队成员不存在直系亲属、近姻亲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密切社会关系；

（三）近3年内未受聘于本次比选项目的潜在供应商，也未为其提供过法律服务、咨询服务或其他相关合作；

（四）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利害关系。

如在本项目评审前或评审期间，出现上述任何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情形，本人将立即主动、书面向贵公司申报并申请回避，绝不参与本次项目相关评审工作。

二、保密义务
（一）对在评审过程中接触到的本项目比选文件、供应商投标文件、技术方案、商业秘密、评审标准、评审细节、专家讨论内容及其他未公开信息，承担永久性保密责任；

（二）不向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潜在供应商、无关单位或个人）泄露上述任何信息，不将相关信息用于本项目评审以外的任何目的；

（三）评审结束后，将按贵公司要求及时归还所有载有保密信息的书面材料、电子文档及存储介质，不私自留存任何副本；

（四）不以任何形式向他人透露本人是否参与本项目评审及评审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三、廉洁与公正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评审工作纪律，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评审职责；

（二）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请托、宴请、馈赠（包括现金、礼品等）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与任何供应商或利害关系人私下接触；

（三）仅依据本项目比选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不掺杂个人主观偏好，不发表倾向性言论，不干预其他专家的评审意见，自觉维护评审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本人深知上述承诺的严肃性及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如违反本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并同意贵公司取消本人本次专家资格、追缴已支付的劳务报酬、将本人不良行为上报上级主管部门记入信用记录等处理决定，同时承担贵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承诺人（亲笔签名）：             
日期：2026年1月   日

